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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要點 

108年 5月 31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26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7月 26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8月 30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6月 29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8月 21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6月 7日 113年度第 1次推動實務教學獎勵審查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年 6月 26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從事實務教學，提升教學品質及教

學成效，特訂定嶺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設置嶺東科技大學推動實務教學獎勵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校

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綜合規劃處處長、產學合作處處長、國際事務

處處長、人事室主任、進修部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

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各 1名組成。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主席，教務

長擔任召集人，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相關方向及政策之制定。 

（二）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相關規定及配套之研議。 

（三）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預算之配置作業。 

（四）教師推動實務教學成果及獎勵之複審。 

（五）其他推動實務教學相關事項。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議決之。會議

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三、實務教學獎勵類別如下： 

（一）編纂教材類： 

1. 自編或翻譯教科書：須載明為本校教師編纂，內容適用作為大專用書並已申

請 ISBN公開發行。 

2. 自製教材：自行編製之課程教材，具有改進教學品質或創新概念者，包含多

媒體及數位化教材（如：動畫、影音串流、實作課程錄製、電子書等）或主

要以文字呈現之文書與簡報教材（如：講義、實驗或實習手冊、題庫及題解

等）。 

上述教材須包含至少 12週之內容，並已經上傳至本校數位學習平台中。 

3. 編纂教案：教師輔導學生競賽獲獎、執行產學合作及專利技術研發等成果，

融入其教學課程之設計方案，其內容可包括課題、課時、教學目標、教學內

容、教學的重點及難點、教學方式、教學過程、教學案例、教學用具、補充

教材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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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實務教學教具類：以課程內容需要所研發、設計及製作的教學工具，具

有提升教學品質或創新概念者，並實際且重複運用於教學過程之中，其包含

實體模型、教學器材、教學圖卡、示教板組、掛圖、圖表、教學標本、教學軟

體、其他未含簡報形式的資料等。 

（三）執行實務教學績效卓著類： 

1. 指導學生專題製作，具有實際成果者。 

2. 輔導學生考取證照，有具體成效者。 

3. 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內及境外競賽，有具體成效者。 

4. 輔導學生實習，有具體成效者。 

5. 帶領學生出國參加會議、進行專業課程、見習及參展，有具體成效者。 

6.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或採用創新教學方式授課且成效良好者。 

7. 擔任非英語為主授語言之課程，以全英語授課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有具體成效

者。 

8. 教師研發或開設品德教育、生命教育、人權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及勞動教育

相關課程或活動，有具體成效者。 

9. 實施補救教學，有具體成效者。 

10. 擔任入學新生之銜接教學，有具體成效者。 

11. 教師申請取得與教學有關之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或本委員會認可具相當水

準之國際專業證照者。 

12. 教師參加與教學科目內涵相關之國內及境外競賽獲獎。 

13. 其他與教師教學相關有具體成效者。 

四、申請第三點實務教學各類獎勵應符合下列規範： 

（一）以在申請日期之前 4 學期內（不含申請當學期）已出版或完成為限，且用於

已開設之課程。 

（二）不曾接受相同性質之校內外獎勵者。 

（三）若申請案教學成果係多人合作完成，須由本校參加人員共同提出申請。 

五、實務教學之獎勵申請，每一年度辦理一次為原則，申請日期另行公告。 

六、申請各類獎勵之教師應於申請期限內檢附相關資料，申請獎勵須檢附資料包含申請

表一式二份，完整之書面成果或佐證資料等一份，經所屬系所（學群）、院（通識教

育中心）初審後，連同初審評審單，送交教務處彙總提送本委員會複審。 

七、獎勵方式： 

（一）編纂教材類經審查符合獎勵者，以優等、一等及二等為核獎等第。每一申請

人獎勵件數不限。 

（二）製作實務教學教具類經審查符合獎勵者，以優等、一等及二等為核獎等第。

每一申請人獎勵件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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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製作獎勵方式由各院製作競賽規定，遴選績優作品獎勵。由得獎指導教

師檢附該專題製作之期末成果報告提出申請，每一申請人每年以一組專題提

出申請為限。 

（四）申請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內及境外競賽，有具體成效者，依所實際指

導學生參加競賽之區域類別及得獎名次為核獎等第：國際性(不含兩岸三地)

之前三名(或相當於前三名)為優等、佳作(或相當於佳作)為一等；全國性第一

名(或相當於第一名)為優等、第二名(或相當於第二名)為一等、第三名(或相當

於第三名)為二等；國內區域性第一名(或相當於第一名)為二等。若全國性競

賽為中央政府機構主辦或委託辦理者，對校譽提升有顯著貢獻者，得以增列

佳作(或相當於佳作)為二等。 

（五）帶領學生出國參加會議、進行專業課程、見習及參展之申請案符合獎勵者，

得參酌地區、里程、交通費、差旅日數及生活費等因素，審查申請案每人獎

勵金額。赴歐美、紐澳地區每案每人以新台幣 8萬元為上限；亞洲地區每案

每人以新台幣 6萬元為上限；其他地區每案每人以新台幣 4萬元為上限。每

案每人最高獎勵金額新台幣 8萬元為上限。 

（六）教師參加與教學科目內涵相關之國內及境外競賽獲獎，依實際參加競賽之區

域類別及得獎名次為核獎等第：國際性(不含兩岸三地)之前三名(或相當於前

三名)為優等、佳作(或相當於佳作)為一等；全國性第一名(或相當於第一名)為

優等、第二名(或相當於第二名)為一等、第三名(或相當於第三名)為二等；國

內區域性第一名(或相當於第一名)為二等。 

（七）編纂教材類、製作實務教學教具類、執行實務教學績效卓著類獎勵，除本要

點（五）帶領學生出國及指導學生專題製作獎勵案外，其他申請案經審查符

合獎勵者，每案獎勵金額優等者以新台幣 3 萬元為上限、一等者以新台幣 2

萬元為上限、二等者以新台幣 1萬 5仟元為上限。優等獎助點數 3點，一等

獎助點數 2點，二等獎助點數 1點。 

（八）除編纂教材類、製作實務教學教具類與執行實務教學績效卓著類專題製作獎

勵申請案以外，其他執行實務教學績效卓著類各項目每一申請人每次申請件

數以 2件為限，總申請件數最高以 4件為原則。 

（九）若實務教學獎勵申請案係屬同一或延伸成果，應併案審查，並依貢獻程度得

酌增較高等第之點數二分之一。 

（十）若採全英語授課之實務教學獎勵申請案，具教學貢獻及表現證明足資獎勵者，

得酌增獎勵等第之點數二分之一。 

八、本要點獎助點數每點最高獎勵金額以新台幣 1萬 5仟元為原則。依教務處教學與學

習發展中心當年度預算，與全校教師申請通過總獎助點數，由本委員會議決每一點

數之獎勵金額，並簽請校長核准後發給。 

九、本要點當年度總獎勵金額以當年度預算金額為限。每一申請人每年獎勵總金額以新

台幣 15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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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者，如為本委員會委員，審議該委員之申請案時，該委員應

自行迴避。 

十一、依本要點獎勵之成果，除須同意授權本校於教學、研究及教育部訪視、評鑑中使

用外，另須送交所屬教學單位及圖書館典藏。若上述成果涉及違反本要點、智慧財

產權或學術倫理時，其法律責任由申請教師自負，且須繳回本校已發給之獎勵金額，

並送本委員會處理。 

十二、本要點經本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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